授权委托书

委托人：姜小良，男，1969年07月17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三塘镇金崙村苏仑九组，身份证号码：440105196907170072，联系方式：+12064682210。
受委托人：姜超，女，1966年05月2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八字门富兴鹏城东3栋，身份证号码：430624196605250547，联系方式：13713935655.
[bookmark: _GoBack]现委托姜超在姜小良民事起诉被告欠钱不还一案中，作为我方参加诉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超的代理事项与权限为以下第2项。
1、 进行立案；签收法律文书；参加庭审；提交法律文书等。
2、 进行立案；签收法律文书；参加庭审；提交法律文书；代为承认、放弃、变更诉讼请求；进行和解、调解，签署和解、调解协议；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。


委托人：
年    月    日


关系证明

兹有我村苏仑片区九组村民姜小良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码：440105196907170072与姜超，女，汉族，身份证号码：430624196605250547系姐弟关系。
情况实属，特此证明！


湘阴县三塘镇金崙村村民委员会
2025年11月20日
